
 

 

 

 

 

 

 

 

 

 

 

 

在香港开设旅行社的指南 

 

一、 概述 

 

在香港，“旅行社”是指安排和组织出差和旅游相关服务的公司。如你建立和运营一家旅行社，

并在香港提供旅行或旅游套餐服务（包括运输服务），便需要在香港申请旅行代理商牌照。 

  

二、 旅行代理商牌照 

 

任何个人或公司希望在香港经营一家旅行社都需要申请旅行社代理商牌照。根据香港《旅行代

理商条例》（第 218 章），旅行社可分为外游旅行代理商或到港旅行代理商： 

  

外游旅行代理商： 

  

任何人如在香港经营以下业务，即属经营外游旅行代理商业务： 

  

1、 代另一人获取在旅程中以任何运输工具提供的载运，而该旅程从香港开始，其后主要在香

港以外进行；或 

2、 代另一人获取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住宿，而该另一人或其代表就住宿费用向该人或会就

住宿费用向该人缴付款项。 

 

到港旅行代理商： 

  

任何人如在香港经营以下业务，即属经营到港旅行代理商业务： 

  

1、 代任何到港旅客获取在旅程中以任何运输工具提供的载运，而该旅程是在香港以外地方开

始的，该旅程并： 

(1) 在香港终止；或 

(2) 涉及该旅客在离开香港前通过出境管制站。 

2、代任何到港旅客获取在香港的住宿，而该旅客或其代表就或会就住宿费用向该人缴付款项；

或   

3、 以下一项或多项订明服务： 

(1) 观光或参观当地景点； 

(2) 餐厅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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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购物之旅； 

(4) 乘搭当地交通，连接上述 3(1)，3(2) 或 3(3)的服务。 

  

三、 取得牌照的先决条件 

 

在申请旅行社牌照之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公司注册 

  

你首先需要注册成立一家香港公司，并从香港公司注册处取得公司注册证书及商业登记证。

有关如何设立香港公司的详情，请参阅香港公司注册指南。 

  

2、 合适的办公室 

  

从事办公场所的地点必须适合进行旅行社业务。此外，根据旅行代理商注册处要求，办公

场所必须完全为经营旅行社业务专用，该空间不能与任何其他业务共享。 

  

3、 主要执行人员及其他职员 

  

公司必须任命一名自然人担任公司的主要执行人员对公司进行控制及负责管理。主要执行

人员可以是公司的合伙人、董事、秘书或行政人员，但必须是符合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定义

为合适人选之人士。即该人员没有曾被定罪记录或不是未解除破产的人士。该主要执行人

员必须是香港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持有香港就业签证人士。此外，该人员必须至少拥

有连续两年从事旅游行业相关的实际经验。除了主要行政人员外，公司还必须聘请一名全

职员工。 

  

4、 缴足股本 

  

该公司必须拥有最少港币 50 万元的缴足股本。 

  

5、 香港旅游业议会会员 

  

申请人必须是香港旅游业协会的会员。香港旅游业议会是旅游业界自发组织的机构，负责

改善贸易惯例、制定和执行行业守则和指示，收取法定征费，处理公众投诉及查询等等。 

  

  

https://www.kaizencpa.com/chs/Knowledge/info/id/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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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旅游业议会辖下属会 

  

旅行社或代理机构必须是香港旅游业议会辖下八个属会的会员之一。每个属会都有独特的

特色，适应不同市场的具体需求。八个香港旅游业议会辖下属会是： 

  

(1) 香港旅行社协会； 

(2) 香港华商旅游协会； 

(3) 国际华商观光协会； 

(4) 国际航空协会审订旅行社商会； 

(5) 港台旅行社同业商会； 

(6) 香港中国旅游协会； 

(7) 香港外游旅行团代理商协会； 

(8) 香港日本人旅客手配业社协会。 

  

四、 申请牌照程序 

 

香港旅行社向旅行代理商注册处申请旅行代理商牌照的申请费用为港币 630 元，申请费不退

还，并需提文以下文件和资料： 

  

1、 旅行代理商牌照申请表；  

2、 详情陈述书；  

3、 一份有关委任授权人士代表公司申请旅行代理商牌照及处理牌照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副本；  

4、 公司所有主要执行人员的香港身份证或旅行证件的核证副本。旅行证件必须表明有关人士

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香港受雇任何工作或开设业务；  

5、 公司所有主要执行人员的履历并特别说明在旅游业的工作背景； 

6、  旅行社的经营范围； 

7、 一套公司文件的核证副本，包括商业登记证，公司注册证书，公司章程，全体董事及秘书

委任和配发股份的文件；  

8、 由香港旅游业议会及其属会发出的会员证书的核证副本； 

9、 营业处所已缴交厘印税的租约或业权纪录的核证副本；  

10、预计收入和预计支出的营业预算建议书（六个月或一年）。 

  

申请时间约需要 3-4 个星期。若成功申请，旅行代理商注册处会发出旅行代理商牌照，申请人

必须亲身领取。同时申请人亦需要按牌照的有效期缴付牌照费，牌照费为每月港币 485 元。请

注意，只有在缴付牌照费用后，牌照才被视为有效。大多数旅行代理商牌照有效期为 12 个月。 

  

公司必须在办公室内显眼地方展示旅行代理商牌照。此外，所有公司文件，小册子和广告上都

必须注明牌照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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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牌照续期 

 

有关旅行代理商牌照续期申请必须在牌照有效期届满前至少一个月（但不超过 2 个月）提出。

在牌照到期日之后提交的续期申请将不被受理，并需要重新申请新的牌照。如牌照到期后仍继

续营业是违法的。申请牌照续期须提交以下文件： 

  

1、 牌照续期申请书； 

2、 详情陈述书； 

3、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或管理账目（由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决定）；  

4、 香港旅游业议会有效会员证书的核证副本； 

5、 有效商业登记证的核证副本; 

6、 旅行代理商注册处要求的其他文件。 

  

申请时间约需要 3-4 个星期。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将审查旅行社的记录，检查是否为香港旅游业

议会的会员，也检查是否符合牌照中指定的条件，以评估续期的申请。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www.kaizencpa.com或通过下列方

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info@kaizencpa.com 

电话：+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